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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零陵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整体
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  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2025年 7 月 12日
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、机构编制、人员构成等。
1．主要职能。
贯彻执行党和国家、省有关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；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组织实施。
编制并实施全区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事业的发展战略、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。指导、推进领域内体制机制改革和事业融合发展。
拟制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指导、管理全区性重大活动和设施建设，促进市场推广和对外合作，组织形象推广；指导、推进全域旅游。
指导、管理全区文艺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生产，扶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，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发展。参与组织重大文化艺术活动。
组织、指导全区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的公共服务，指导公共文旅产品的生产；指导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艺术普及工作，推进全区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指导、推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科技创新发展和行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。
负责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，组织开展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及其传承人的申报、初审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区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。
统筹规划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，组织实施资源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产业发展。
指导推动规范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市场发展，对其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。
拟制全区文物发展规划，协调指导全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，指导全区文物安全责任落实，履行文物行政执法和文物安全督察职责，协同有关部门对全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、国家级和省级、市级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的申报、审核、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指导协调全区文物的保护管理、抢救发掘、研究利用宣传、人才培训等工作；依法对全区不可移动文物、馆藏文物、民间收藏文物进行监督管理；指导博物馆、纪念馆的建设和业务工作；协调和指导利用文物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拟制全区国际旅游市场开发规划，组织全区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；拟制全区开拓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市场的政策措施并指导实施；协调和指导全区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；依法对旅行社、旅游饭店、乡村旅游区等实施许可监督管理，负责监测全区文化、旅游、体育经济运行和本行业的统计及信息发布工作。
培养全区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人才，加快人才队伍建设。
推行全民健身计划，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，负责开展国民体质监测；指导、协调、组织、配合各行业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，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；做好学校、机关、企业、部队、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体育工作，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。
统筹协调全区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，组织参加和承办国家级和省、市级和区级体育竞赛；研究全区竞技运动项目的设置和重点布局；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，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。
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．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零陵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内设股室7个：办公室（人事室、财务室）、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室、公共服务和产业项目室（宣传室、扶贫工作办公室）、群众体育室（竞赛训练室）、资源开发与全域旅游推进室（红色旅游指导室）、市场管理室（行政审批股）、文物管理室。
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2024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包括零陵区文化旅游体育局（正科级行政单位）和2个下属非独立预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：零陵区文化体育事务中心和零陵区文物保护中心。编报单位在职人员37人：行政人员4人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3人、非参公事业人员30人。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规模，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    2024年预算执行预算收入2594.5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581.58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万元。 2024年预算执行支出2594.58万元，其中：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90.52万元。商品和服务支出2166.8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支出37.09万元。
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2.57万元：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支出2.57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2.57万元：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，人均支出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支出2.57万元（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8个/171人次）。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万元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2.57万元。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480.67万元，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、退休人员退休费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差旅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2113,92元，主要包括：文化事业发展资金、旅游事业发展资金、体育事业发展资金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.88万元，减少29.85%，主要原因为体彩资金减少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紧紧围绕全区重点工作任务，聚焦打造“四区两城”、建设“五力零陵”，坚定不移实施“文化强区”“旅游旺区”战略，不断推动文旅体事业高质量发展。“清明访柳 乐游潇湘”“潇湘之源 古建零陵”两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“乡村四时好风光”全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。“探寻柳子足迹”实景研学项目入选2024年全国文博社教宣传展示活动百项创新案例。零陵区体育馆成功入选“2024湖南最受欢迎公共体育场馆”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.资金紧张，资金拨付使用效率较低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开展效率。
2.资金拨付不及时。专项经费由于需要专项核拨，财政核拨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资金下达不及时，影响了资金的使用率。
3.支出科目不够明显。支出科目设置不够明显，不能完整披露专项资金使用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1.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，缓解资金紧张状况。
2.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要按照《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参考今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的收支预测科学编制预算，避免年中大幅追加以及超预算。同时严格预算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3.规范账务处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。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科学设置支出科目，规范财务核算，完整披露相关信息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结合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》（见附件）的评价结果92分。
9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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